关于《上海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2020年5月，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上海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管理办法（试行）》（沪市监规范〔2020〕10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试行）》），在进一步推进落实本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保障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于2022年6月5日届满，为持续规范上海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管理，提升特殊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修订工作，形成了《上海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一、修订必要性
（一）确保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有关工作要求的有效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建立并落实本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协助企业主要负责人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掌握与其岗位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上海市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明确了食品生产企业实施良好生产规范（GMP）、实施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等质量管理体系达到100％等目标。《管理办法》的实施，将上述相关规定和要求予以了细化，将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作用发挥落到实处。延续实施《管理办法》，是保障中央文件精神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有效落实的需要。
（二）有效推进了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管理办法》统一了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人员在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中的称谓表述，明确和规范了其职责、权限、责任、管理等方面要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负责人经企业主要负责人授权，独立履行生产质量安全管理职责，对特殊食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活动行使决定权，对产品质量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情形行使否决权，在开展食品安全状况和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全面自查、维护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保障特殊食品质量安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强化了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延续实施《管理办法》，是进一步有效推动本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加强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
（三）确保制度延续性和有效性的需要
《管理办法》明确了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应具备的业务能力、履职责任等。现有的本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均较稳定，长期从事质量管理岗位。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在实际工作中就如何履职尽责，如何取得法人支持，如何确保质量与生产双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在推进《管理办法（试行）》实施过程中，市市场监管局局常态化开展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的培训、食品安全考核等，对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的负责人和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进行责任约谈，确保制度实施落地落实。延续实施《管理办法》，是确保制度延续性和有效性的需要。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将《上海市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管理办法（试行）》中“试行”删除。二是将第十六条（实施日期）修改为“本办法自2022年6月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6月5日”。
[bookmark: _GoBack]修订后的《管理办法》仍为16条，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分工；二是规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职责、任职要求、权限和管理要求；三是规定企业的管理职责、授权方式和相关管理要求；四是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具体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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